
網域名稱逾期未繳費凍結程序事宜之公告

依本中心「網際網路網域名稱(Domain Name)申請暨收費辦法」中規定，若使用有效期限屆滿，未再繼續繳費者，本中心將暫停其使用權90天，90天後仍未繳費者，則撤銷網域名稱。以下為本中心執行此規定之相關程序及使用者所需配合。(整體程序中申請者之資料非常重要，尤其E-mail之正確與否，攸關貴單位使用網域名稱之權益，故若資料有異動時請務必上網更新，更動方式請至http://rs.twnic.net.tw 點選「查詢/更改申請資料」更改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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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網域名稱申請者/代申請者

[image: image1.wmf]有效日期一個月前,中心將�

1.以E-mail 通知申請者與代申請者�

2.以書面郵寄通知申請者

   (預計9/27實施)�

到期日一星期後,仍未收到貴單位之�

繳費,將予以凍結網域名稱,並以

E-mail 告知.

繳費後,系�

統核銷帳

款後一小

時,系統將�

自動解凍.�

凍結90天

後,仍未繳�

費,系統將�

自動刪除

此網域名

稱

有效日期一個月前申請者收到E-

mail 及書面郵寄通知,請密切配合

繳費事宜,代申請者亦請儘速告知X

申請者續用繳費相關事宜.�

收到通知之申請者,請密切配合繳X

費之事宜.代申請者請盡告知申請X

者續用繳費之相關事宜

1.被凍結後仍可進行繳費事宜 -

2.凍結後網域名稱將無法正常使用

到期日仍未繳費者,當日將再以E-�

mail 方式通知申請者與代申請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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